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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本院士林簡易庭中華民國11

3年4月30日113年度士簡字第94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3016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

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科刑及沒收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審理之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

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原審判決後，上訴

人即被告皮天行（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並明示僅就量刑部

分提起上訴【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165號卷（下稱本院卷第

35、71頁）】，而檢察官並未上訴，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

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審理，至於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

關於犯罪事實、罪名等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與告訴人江支鏘達成調解，希望從

輕量刑等語。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並依所認定之事實及罪

名，予以科刑及諭知沒收（含追徵），固非無見。然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賠付完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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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本院113年度簡上附民移調字第26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本

院卷第43頁），且已獲得告訴人之原諒（本院卷第39頁），

其犯後態度與原審判決時顯有不同，本件量刑基礎已有變

更，原審未及審酌，量刑難認允洽。

　⒉又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新臺幣（下同）200元，固應予宣

告沒收及追徵價額，惟被告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給付完

畢，如再宣告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容有過苛之虞，應認

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無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之必要（詳後述）；原

審未及審酌及此，就被告之犯罪所得予以宣告沒收及追徵價

額，亦有未洽。

　⒊是以，原審未及審酌被告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為賠償之犯後

態度，復對被告諭知沒收、追徵未扣案之犯罪所得200元，

其量刑及犯罪所得沒收之諭知均有未洽。被告以其已與告訴

人調解成立，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

關於量刑及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理應對於國內

現今詐欺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竟因貪圖不法利

益，率爾提供其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犯

罪工具，助長犯罪歪風，不僅破壞社會治安及妨害金融秩

序，並增加國家查緝犯罪及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實屬不

該，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調

解成立並依約賠償，而獲得告訴人之原諒，此如前述，又其

素行尚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暨考

量其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所獲利益僅200元、告訴人

所受財產損失程度，及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

目前無業、靠勞退維生、離婚獨居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

院卷第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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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沒收原為從刑之一，沒收新法已確

立沒收乃兼具一般預防效果之保安處分性質及剝奪不法利得

之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兼蘊含財產性之懲罰目的）性

質，係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從而，沒

收新法區分沒收標的之不同而異其性質，對違禁物、專科沒

收之物、犯罪所生之物、供犯罪所用及預備犯罪之物等之沒

收，係基於一般預防之保安處分性質之觀點而立論，其沒收

著重在避免危害社會或再供作犯罪使用；而犯罪不法利得之

沒收則植基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性質併蘊含有財產性

懲罰之觀點，本於「無人能因犯罪而受利益」之原則，著重

在犯罪不法利得之澈底剝奪，故除沒收不法利得外，倘有沒

收不能或不宜時，則替代以追徵價額之執行措施，以杜絕犯

罪之誘因並防制犯罪。又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

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之影響，增訂

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條、第38條之

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

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

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查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得200元

對價，固屬其犯罪所得，然考量其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已

如數賠償，此如前述，而和解之性質本即有以和解內容取代

原受損害內容之意，則告訴人所受損害既已能獲得彌補，如

再將被告前開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或追徵，容有過苛之虞，是

本院參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揭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

罪所生之求償權」之意旨（立法理由參照），暨同法第38條

之2第2項避免過苛之立法精神，認就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無

再予宣告沒收、追徵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唯宏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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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怡瑜

　　　　　　　　　　　　　　　　　　法　官　鐘乃皓

　　　　　　　　　　　　　　　　　　法　官  陳秀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盈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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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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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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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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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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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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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本院士林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113年度士簡字第94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3016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科刑及沒收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審理之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皮天行（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並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165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5、71頁）】，而檢察官並未上訴，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審理，至於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等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與告訴人江支鏘達成調解，希望從輕量刑等語。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並依所認定之事實及罪名，予以科刑及諭知沒收（含追徵），固非無見。然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賠付完畢，有本院113年度簡上附民移調字第26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3頁），且已獲得告訴人之原諒（本院卷第39頁），其犯後態度與原審判決時顯有不同，本件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原審未及審酌，量刑難認允洽。
　⒉又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新臺幣（下同）200元，固應予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惟被告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給付完畢，如再宣告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容有過苛之虞，應認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無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之必要（詳後述）；原審未及審酌及此，就被告之犯罪所得予以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亦有未洽。
　⒊是以，原審未及審酌被告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為賠償之犯後態度，復對被告諭知沒收、追徵未扣案之犯罪所得200元，其量刑及犯罪所得沒收之諭知均有未洽。被告以其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及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欺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竟因貪圖不法利益，率爾提供其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犯罪工具，助長犯罪歪風，不僅破壞社會治安及妨害金融秩序，並增加國家查緝犯罪及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依約賠償，而獲得告訴人之原諒，此如前述，又其素行尚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暨考量其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所獲利益僅200元、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失程度，及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目前無業、靠勞退維生、離婚獨居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沒收原為從刑之一，沒收新法已確立沒收乃兼具一般預防效果之保安處分性質及剝奪不法利得之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兼蘊含財產性之懲罰目的）性質，係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從而，沒收新法區分沒收標的之不同而異其性質，對違禁物、專科沒收之物、犯罪所生之物、供犯罪所用及預備犯罪之物等之沒收，係基於一般預防之保安處分性質之觀點而立論，其沒收著重在避免危害社會或再供作犯罪使用；而犯罪不法利得之沒收則植基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性質併蘊含有財產性懲罰之觀點，本於「無人能因犯罪而受利益」之原則，著重在犯罪不法利得之澈底剝奪，故除沒收不法利得外，倘有沒收不能或不宜時，則替代以追徵價額之執行措施，以杜絕犯罪之誘因並防制犯罪。又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查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得200元對價，固屬其犯罪所得，然考量其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已如數賠償，此如前述，而和解之性質本即有以和解內容取代原受損害內容之意，則告訴人所受損害既已能獲得彌補，如再將被告前開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或追徵，容有過苛之虞，是本院參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揭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之意旨（立法理由參照），暨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避免過苛之立法精神，認就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無再予宣告沒收、追徵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唯宏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怡瑜


　　　　　　　　　　　　　　　　　　法　官　鐘乃皓


　　　　　　　　　　　　　　　　　　法　官  陳秀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盈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6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皮天行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本院士林簡易庭中華民國11
3年4月30日113年度士簡字第94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3016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
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科刑及沒收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審理之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
    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原審判決後，上訴
    人即被告皮天行（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並明示僅就量刑部
    分提起上訴【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165號卷（下稱本院卷第
    35、71頁）】，而檢察官並未上訴，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
    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審理，至於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
    關於犯罪事實、罪名等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與告訴人江支鏘達成調解，希望從
    輕量刑等語。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並依所認定之事實及罪
    名，予以科刑及諭知沒收（含追徵），固非無見。然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賠付完畢，有
    本院113年度簡上附民移調字第26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本
    院卷第43頁），且已獲得告訴人之原諒（本院卷第39頁），
    其犯後態度與原審判決時顯有不同，本件量刑基礎已有變更
    ，原審未及審酌，量刑難認允洽。
　⒉又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新臺幣（下同）200元，固應予宣告
    沒收及追徵價額，惟被告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給付完畢，
    如再宣告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容有過苛之虞，應認依刑
    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無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之必要（詳後述）；原審未
    及審酌及此，就被告之犯罪所得予以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
    亦有未洽。
　⒊是以，原審未及審酌被告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為賠償之犯後
    態度，復對被告諭知沒收、追徵未扣案之犯罪所得200元，
    其量刑及犯罪所得沒收之諭知均有未洽。被告以其已與告訴
    人調解成立，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
    關於量刑及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理應對於國內
    現今詐欺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竟因貪圖不法利益
    ，率爾提供其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犯罪
    工具，助長犯罪歪風，不僅破壞社會治安及妨害金融秩序，
    並增加國家查緝犯罪及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實屬不該，
    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調解成
    立並依約賠償，而獲得告訴人之原諒，此如前述，又其素行
    尚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暨考量其
    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所獲利益僅200元、告訴人所受
    財產損失程度，及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目前
    無業、靠勞退維生、離婚獨居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
    第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沒收原為從刑之一，沒收新法已確
    立沒收乃兼具一般預防效果之保安處分性質及剝奪不法利得
    之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兼蘊含財產性之懲罰目的）性
    質，係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從而，沒
    收新法區分沒收標的之不同而異其性質，對違禁物、專科沒
    收之物、犯罪所生之物、供犯罪所用及預備犯罪之物等之沒
    收，係基於一般預防之保安處分性質之觀點而立論，其沒收
    著重在避免危害社會或再供作犯罪使用；而犯罪不法利得之
    沒收則植基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性質併蘊含有財產性
    懲罰之觀點，本於「無人能因犯罪而受利益」之原則，著重
    在犯罪不法利得之澈底剝奪，故除沒收不法利得外，倘有沒
    收不能或不宜時，則替代以追徵價額之執行措施，以杜絕犯
    罪之誘因並防制犯罪。又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
    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之影響，增訂
    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條、第38條之
    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
    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
    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查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得200元
    對價，固屬其犯罪所得，然考量其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已
    如數賠償，此如前述，而和解之性質本即有以和解內容取代
    原受損害內容之意，則告訴人所受損害既已能獲得彌補，如
    再將被告前開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或追徵，容有過苛之虞，是
    本院參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揭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
    罪所生之求償權」之意旨（立法理由參照），暨同法第38條
    之2第2項避免過苛之立法精神，認就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無
    再予宣告沒收、追徵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唯宏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怡瑜

　　　　　　　　　　　　　　　　　　法　官　鐘乃皓

　　　　　　　　　　　　　　　　　　法　官  陳秀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盈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6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皮天行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本院士林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113年度士簡字第94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3016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科刑及沒收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審理之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皮天行（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並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165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5、71頁）】，而檢察官並未上訴，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審理，至於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等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與告訴人江支鏘達成調解，希望從輕量刑等語。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並依所認定之事實及罪名，予以科刑及諭知沒收（含追徵），固非無見。然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賠付完畢，有本院113年度簡上附民移調字第26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3頁），且已獲得告訴人之原諒（本院卷第39頁），其犯後態度與原審判決時顯有不同，本件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原審未及審酌，量刑難認允洽。
　⒉又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新臺幣（下同）200元，固應予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惟被告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給付完畢，如再宣告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容有過苛之虞，應認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無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之必要（詳後述）；原審未及審酌及此，就被告之犯罪所得予以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亦有未洽。
　⒊是以，原審未及審酌被告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為賠償之犯後態度，復對被告諭知沒收、追徵未扣案之犯罪所得200元，其量刑及犯罪所得沒收之諭知均有未洽。被告以其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量刑及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欺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竟因貪圖不法利益，率爾提供其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犯罪工具，助長犯罪歪風，不僅破壞社會治安及妨害金融秩序，並增加國家查緝犯罪及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依約賠償，而獲得告訴人之原諒，此如前述，又其素行尚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暨考量其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所獲利益僅200元、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失程度，及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目前無業、靠勞退維生、離婚獨居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沒收原為從刑之一，沒收新法已確立沒收乃兼具一般預防效果之保安處分性質及剝奪不法利得之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兼蘊含財產性之懲罰目的）性質，係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從而，沒收新法區分沒收標的之不同而異其性質，對違禁物、專科沒收之物、犯罪所生之物、供犯罪所用及預備犯罪之物等之沒收，係基於一般預防之保安處分性質之觀點而立論，其沒收著重在避免危害社會或再供作犯罪使用；而犯罪不法利得之沒收則植基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性質併蘊含有財產性懲罰之觀點，本於「無人能因犯罪而受利益」之原則，著重在犯罪不法利得之澈底剝奪，故除沒收不法利得外，倘有沒收不能或不宜時，則替代以追徵價額之執行措施，以杜絕犯罪之誘因並防制犯罪。又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查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得200元對價，固屬其犯罪所得，然考量其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已如數賠償，此如前述，而和解之性質本即有以和解內容取代原受損害內容之意，則告訴人所受損害既已能獲得彌補，如再將被告前開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或追徵，容有過苛之虞，是本院參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揭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之意旨（立法理由參照），暨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避免過苛之立法精神，認就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無再予宣告沒收、追徵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唯宏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怡瑜

　　　　　　　　　　　　　　　　　　法　官　鐘乃皓

　　　　　　　　　　　　　　　　　　法　官  陳秀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盈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